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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 

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行动计划 

（2021年）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各有关协会： 

    现将《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行动计划（2021 年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工作落实。执行中如遇问题，请迳向我厅反

映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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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 

行动计划（2021年） 

 

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

变革和优化升级的重要指示，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推动制造业

高质量发展、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

群的工作部署，制定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计划如下： 

一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范围 

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是指为我省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

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提供所需各类要素资源

的单位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智能制造装备领域。围绕我省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

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，重点招募从事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

人、激光与增材制造装备、智能控制与测试装备、智能物流与仓

储装备等通用智能制造装备及其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单位，以

及面向半导体及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、材料、电子信息、食品、

轻工纺织、汽车、智能家电、石化等重点领域专用智能制造装备

的研发制造单位。 

（二）关键软件领域。围绕我省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

性新兴产业集群，重点招募从事计算机辅助类（CAX）软件、基

于数据驱动的三维设计与建模软件、数值分析与可视化仿真软件

等设计、工艺仿真软件，高安全高可信的嵌入式实时工业操作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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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、嵌入式组态软件等工业控制软件，制造执行系统（MES）、

企业资源管理软件（ERP）、供应链管理软件（SCM）等业务管

理软件，嵌入式数据库系统与实时数据智能处理系统等数据管理

软件开发服务的相关企业。 

（三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领域。围绕我省战略性支柱产业集

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，重点招募从事工业网络设备与系统研

发生产，工业现场网络升级改造，工业互联网、大数据平台开发

建设的企业；从事信息安全软硬件产品研发企业，面向智能制造

的信息安全保障系统与试验验证平台等。 

（四）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领域。围绕我省战略性支柱产

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，重点招募从事通过集成制造装备

自动化控制、工业软件等技术，系统实现数字化、网络化和智能

化生产线、车间、工厂，有行业特色、专业特色系统解决方案供

应商。 

（五）行业组织领域。围绕我省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

性新兴产业集群，重点招募能够推动智能制造在本行业创新发展

的相关行业组织。 

（六）智能制造人才领域。紧密结合各产业集群特色，重点

招募智能制造相关人才培养的高校、院所、职校、技校以及提供

智能制造实训基地的企业等。 

（七）智能制造金融服务领域。针对各产业集群融资需求，

重点招募支持智能制造相关业务的各类银行、基金、风投、股权

投资机构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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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领域。围绕我省战略性支柱产业集

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，重点招募离散型智能制造、流程型智

能制造、网络协同制造、大批量定制、远程运维服务、新产品新

模式等各类型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的标杆企业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建立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目录。广泛征集遴选省

级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，形成要素齐全、技术先进、服务优质

的伙伴群，建立良好的智能制造生态环境。根据产业基础、智能

化需求迫切程度不同，分集群分批分类建立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

合作伙伴目录，并予以公布，对目录实行年度动态管理。 

（二）加强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。推动智能制造领域

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，重点强化针对各战略性产业集群的智能

制造资源整合及整体解决方案供应能力建设，成为智能制造生态

合作伙伴中的主要纽带和关键节点。加强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

和各战略性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的交流合作，推动资源共享互

通，共同打造开放性更强、供需衔接更紧的智能制造发展生态圈。 

（三）开展智能制造生态合作需求对接。调研产业集群智能

化改造需求，对相关信息进行汇总、分类及分析后，推荐给相关

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，建立相关信息的跟踪反馈机制，推动

供需双方进行有效对接。针对战略性产业集群的主要集聚区，组

织开展智能制造进集群专场活动，提高智能制造服务产业集群的

整体性和精准度。 

（四）强化智能制造领域人才支撑。支持各级建立智能制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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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资源库，推动智能制造相关领域产教深度融合，推动企业与

高校联合建立智能制造应用型人才培育基地，推动建设若干以教

学培训、职业鉴定、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赛事举办为主要功能的智

能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，打造跨学科、复合型、具有实际操

作技能的智能制造高技能人才队伍。 

（五）推动金融创新助力智能制造发展。针对制造业企业实

施智能制造过程中遇到的资金瓶颈问题，推动相关金融机构加快

创新智能制造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。鼓励省产业发展基金加强对

战略性集群重点智能制造项目的支持。 

（六）加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推广应用。加强战略性产

业集群培育发展的政策导向，继续抓好国家、省智能制造试点示

范项目建设。统筹用好各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成果，认真总

结项目实施成效和经验，分产业、分区域开展智能制造成功经验

交流与推广应用。 

（七）建立智能制造生态合作常态协调机制。遴选智能制造

生态合作常设协调机构，统筹各种伙伴资源，对接各类需求，加

快建成资源共享、协同推进的智能制造生态体系。 

三、加入方式 

（一）遴选加入。在本行动计划框架下，将分批遴选广东智

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。有意向成为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的企

事业单位通过自主申报、地市汇总和省厅遴选的方式纳入省智能

制造生态合作伙伴计划，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需符合以下基

本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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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

广东省内有典型案例； 

2.应具备有关法律法规、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

产条件，近 3 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、环保、质量事故； 

3.信用良好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，近 3 年内无不良信用

记录，且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。 

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，将重点根据申报单位历史业绩和

专业能力等进行遴选，不同类别合作伙伴具体遴选要求将与具体

遴选方式、条件和时间等另行通知。 

（二）直接认定。省级机器人骨干（培育）企业、广东省智

能制造公共技术支撑平台、国家和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依托

企业、国家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牵头单位、省

级大数据/人工智能骨干（培育）企业、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供

给资源池企业、智能制造领域省级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等，根据

企业自愿的原则，由企业填写申请表格后经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汇总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即可成为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2020 年 12 月，发布《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行动计

划（2021 年）》，启动宣传推广工作； 

2021 年 1 月，组织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遴选； 

2021 年 3 月，发布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名单； 

2021 年 3 月，遴选智能制造生态合作常设协调机构； 

2021 年 3-6 月，遴选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、公共服务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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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，推荐优秀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申报国家智能制造相关专项； 

2021 年 3-10 月，选取 10 个产业需求迫切的战略性集群开展

智能制造专场对接活动； 

2021 年 6-9 月，举办 1-2 场全省智能制造技能人才赛事； 

2021 年 8-10 月，举办 1-2 场智能制造专场金融对接活动； 

2021 年全年，定期调研产业集群智能化改造需求，建立相

关信息的跟踪反馈机制，推动供需双方进行有效对接。 

五、政策支持 

（一）入选伙伴将被授予“广东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”标

志。 

（二）支持入选伙伴参与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行动计划的

各项任务，获取智能制造公共平台、技术、需求对接、展会、人

才、金融等各项资源。 

（三）对入选伙伴获得工信部门智能制造等相关政策分类进

行重点推送和辅导。鼓励支持入选伙伴申报省级机器人骨干（培

育）企业和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等。 

    （四）统筹利用相关平台及渠道对入选伙伴的优秀资源、亮

点工作进行推广宣传。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